             中 山 国 土 资 源 局（房 地 产 管 理 局） 办 事 指 引                    


NO.(FZ)02  09年6月
商品房权属确认

（办理部门：发证办   咨询电话：88833130）

一、所需资料（提示：提交复印件的资料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及提供原件核对）：

1、填写《商品房产权权属申请表》（由发证办提供）。

2、《单项经营房地产证书》或《中山市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》复印件。

3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附图复印件。
4、规划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规划报建、规划验收批复正本；经规划部门确认的竣工验收图正本；规划许可证、规划设计要点、规划报建总平面图复印件。无竣工验收图的，提供小区非住宅部分的报建图复印件。

5、建设部门出具的质量验收证明。

6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
7、委托他人代办的，须提供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、受托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
8、公安部门核准门牌地址证明，确权的各单元地址明细表须经公安部门确认。申报确权地址与报建验收资料不一致的，申请单位应当提交地址对照表。

9、由测绘公司出具并已入库的实测宗地图1份，房产平面图1份。
10、由测绘公司出具并经申请单位确认的商品房实测面积明细表（别墅除外）。

11、由测绘公司出具并经局测绘科确认的宗地红线确立的说明（别墅除外）。

12、土地跨两本或两本以上土地使用权证的，提供由测绘公司出具的土地跨证示意图，土地使用期限不一致的，申请单位作申报说明。

13、石岐区、东区、南区、西区和火炬区范围的楼盘，提供市人防办对小区修建人防工程的意见。

14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资料。

二、办理程序： 

    申请单位递交申请资料         登记部门审核          申请单位缴费领证
三、工作期限：

资料齐全的，从收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完成。

四、审批条件：
1、申请资料齐全；

2、权属清楚，无争议；

3、无抵押、查封等限制房地产权利的情形；

4、验收面积与申报实测面积相符；
5、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。
五、提醒事项：

1、请根据建设部门出具的质量验收证明（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）所验收的面积作一次性申报确权，属移交政府接管的公共配套设施，请申报说明。

2、每宗确权须填写一份《商品房产权权属申请表》，并提供对应的电子文档。

3、具体的申报格式表格可参照发证办提供的资料目录。

六、收费标准：

1、房屋所有权登记费：

A、住房所有权登记费：80元/宗

B、非住房所有权登记费：550元/宗

2、印花税：5元/份（代地税局收）

3、房地产产权证明费（档案馆收取）：

   按房产面积计算， 150㎡以内（含150㎡）：50元/宗 ； 150-800㎡（含800㎡）：100元/宗；800㎡以上：200元/宗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